附件1：

企业迁移登记申请书

	企业名称
	

	注册号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	

	拟迁入登记机关
	

	迁移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（必填项）

	委托权限

	1、同意□不同意□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
2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；

3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
4、同意□不同意□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。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签字
	

	（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）



	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盖章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本申请书适用于企业向登记机关申请迁移登记。

2、涉及申请人签署的，按照以下规定填写：申请人为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的，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；申请人为合伙企业、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，由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；申请人为外国（地区）企业来华从事经营活动或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，由其外国（地区）企业有权签字人签字；申请人为个人独资企业的，由其投资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；申请人为分公司、营业单位、非法人分支机构的，由其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    3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。依本表打印生成的，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签署；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署。

附件2：

             行政审批局

企业迁移登记注册通知函

（   A   ）登记内迁字[  B  ]第    C    号
        D           ：
同意你局登记的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迁移至我局登记注册，请按规定办理有关迁移手续。
企业档案请邮寄至        F       ，联系人:   G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H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

年
  月
  日
抄送：          J           
注：企业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凭本通知书及迁出机关的《迁出核准通知书》到迁入登记机关办理迁入登记，换领变更后营业执照。如企业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仍未办理完成迁入登记的，该迁移登记将予撤销。
填制说明：
A：受理人员工号；
B：年份数，如2021；
C：日期数（取四位）加个人流水号（补足为4位），如2月8日本人所做的本类业务的第2件，则编号为02080002；
D：拟迁出登记机关规范名称；
E：拟迁入企业名称；
F：拟迁入登记机关档案接收地址；

G：拟迁入登记机关档案接收联系人；

H：拟迁入登记机关档案接收联系电话；
I：加盖拟迁入登记机关登记专用章；
J：抄送对象为拟迁入企业。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加盖印章，其中一份放入办理迁出登记的申请材料中；另一份交企业委托代理人，在办理迁入登记时收取，随同迁出机关的核准文书一并放入迁入申请材料中。

附件3：
企业迁移登记流转单

    A     行政审批局：
我局已经同意由贵局登记的        B        迁移至        我局登记注册，现将该企业的迁出申请材料寄至贵局，请按照《泰州市内资企业跨区（市）迁移登记操作规范》的要求办理迁出登记。
完成迁出登记后，请将准予迁出的核准文书寄至   C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

年
  月
  日
A：迁出登记机关的名称 

B：拟迁出企业名称
C: 迁入机关登记注册部门地址
D：加盖迁入机关登记专用章
本联系单一式两份，一份寄至迁出登记机关留存；另一份迁入登记机关留存。


